关于征集2010年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
转化项目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通知
 
各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提升我省自主创新能力，促进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有效衔接，推动相关产业技术升级，加快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的步伐，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和科技创新的具体要求，按照省政府有关布署，省科技厅决定实施第二批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
（一）支持方向
优先安排和支持符合我省产业发展方向，技术先进、适用，实施后能形成规模，可产生明显的经济、社会和生态效益，且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。
1、技术含量高。属国内自主创新的项目，其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；属国外引进的项目，其技术水平应达到国际先进;
2、明显提高产业技术水平、具有较大市场需求、2－3年内能够达到相当的经济规模并实现较大效益（其生产规模或产值达5亿元左右）;
3、项目在省内实施，前期基础条件较好，组织保障到位，能够带动人才、基地发展，实施机制合理，产学研结合。
（二）条件要求
1、申报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在以下范围选择：
（1）国家和本省发布的重大科技成果推广指南项目；
（2）列入省级各类科技计划并已通过验收或鉴定的项目;
（3）获国家级或省级科技奖励的成果;
（4）已获国家专利权并具备转化条件的项目;
（5）省外或海外来吉转化的项目;
（6）其它具有重大转化前景的科技成果。
2、申报单位是在吉林省境内注册的独立企业法人单位，或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企学研合作的联合体，应具备的条件是：
（1）企业在相关任务领域具有领先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基础;
（2）企业有稳定的研发投入、常设企业技术开发机构或稳定的科研队伍和人才；
（3）建立了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。
（三）资金投入方式
根据项目的特性，以及承担单位的具体情况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行无偿补助、贷款贴息和股权投资等不同支持方式和实施机制。
根据实际情况，在具体项目的资金安排上，可采取单一投入或组合投入的方式。
二、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
（一）支持方向
优先安排和支持针对全省经济、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，以解决产业技术发展中的重大、共性技术为主要目标的研发项目。围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、改造传统产业、推动农业新科技革命、促进社会与民生事业发展等领域，加强技术创新，实施技术跨越。
1、解决制约主导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、核心技术；
2、形成对主导产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战略产品；
3、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始性创新研究；
4、对推动社会、民生事业发展，解决重大社会、民生问题具有重要作用的研发项目等。
（二）条件要求
1、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，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瓶颈制约问题。
2、项目目标明确具体，技术指标可考核，三到五年能够完成，并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或相关技术标准。
3、项目完成后能够直接投入应用或具有较强的应用前景，转化后可取得显著的经济、社会效益。
4、加强产学研的联合，提倡企业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创新。
5、项目前期基础条件较好，政策、技术、资金、人才和市场等资源要素集成度较高，实施机制合理。
6、申报单位是在吉林省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。
三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申报材料、方式及受理时间
吉林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申报须按要求填写《吉林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申报书》及《吉林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简介》或《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书》及《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简介》（格式可登陆吉林省科技厅网站http://kjt.jl.gov.cn/kjt/5/22/s22.shtml下载），装订成册（一式10份）报送省科技厅发展计划处（吉林省重大专项办公室）。
1、中、省直单位可直接向省科技厅申报；其它单位按隶属或属地原则，须经由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科技局或省直有关部门、国家级高新区（经开区）等管理部门审核盖章。
2、申报材料的时效性。申报材料所附知识产权归属证明、技术标准、科技查新（检索）报告等证明材料，须在有效期内。没有标明时效期的，按两年之内有效计。
3、受理时间：申报受理时间为自“通知”发布之日起至2009年12月16日止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（二）其它
1、吉林省科技厅网址：http://kjt.jl.gov.cn/
2、通信地址：长春市民康路522号，邮编：130041
3、咨询电话：0431—88973866  88975536
